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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運送合約書》 

台灣順豐速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合約期間: 自民國  113  年    月    日至  114  年 04 月 30 日止，合約包含的總月數

共    個月。 

本合約期滿時，如甲方尚未完成接續本案之採購程序，乙方應依本合約條件及價款繼續履

行本案，最多以3個月為限。合約屆滿前一個月，若雙方無異議，可依原合約條件續約1年，

惟該續約以2次為限。 

現甲乙雙方就乙方為甲方提供運輸服務的相關事宜約定如下，以茲共同遵照履行：  

1、合作要求 

1.1 鑒於貨物的時效性、安全性等特殊性質，乙方承諾應保證貨物的順利流通及時交付。在

任何情形下該貨物所有權不因轉移占有而發生變更。 

1.2 本合約日夜皆有執行勤務，乙方應善盡管理所屬車輛及人員，為避免所屬車輛及人員執

行勤務時，發生車輛意外及重大事故或因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造成延誤，據此乙方外包

路線接口人須24小時電話待命(窗口由乙方提供，至多兩位)，如甲方致電無法及時接聽，

且並未於10分鐘內回電，將扣款新台幣伍佰元/每次，並得連續開罰。 

1.3 本合約由甲方提供予乙方之相關營運及其他資訊（包括但不限於不論係口頭或書面，以有

形或無形之方式存在，標示有機密字樣或未加標示），均為甲方之機密資訊，雙方對此等

資訊及物品具有保密義務，除事先得到甲方之書面同意外，均不得洩漏。乙方有任何違反

保密義務之行為，不論其係直接或間接，抑為故意或過失所致，均須負損害賠償責任。雙

方合作終止不影響保密義務的承擔。 

1.4 鑒於乙方如有違反合約規定、言行不當等情事，或導致甲方形象商譽受損害（如新聞媒體

或消費者保護團體對甲方為負面報導或評價，每一事件乙方應給付甲方壹佰萬元整之違約

金。 

2、管理要求 

2.1 乙方須實時向甲方報告車輛運行情況及所在位置，按約定的線路提供運輸服務。 

2.2 乙方須致力提昇運送之服務品質，若服務品質不被甲方及甲方客戶接受者，包括但不限於

錯分件轉回、回收各站點空籠車回中轉場等，應立即改善，將扣款新台幣伍佰元/每次，並

得連續開罰，直到乙方改善。 

2.3 參與甲方運輸的駕駛員須安裝甲方系統，且能實時操作完成運輸任務。 



3、合作車輛 

3.1 如乙方提供的車輛車廂出現以下不符需求的情形依以下各項進行罰款: 

(1）乙方私自更換小噸位車輛，與甲方需求車廂、噸位不符的，處罰當趟運費50%作為違約金。 

(2）乙方提供的車輛與甲方需求噸位相符，但與甲方需求不符，包括但不限於如帆布車、冷凍車，處

罰當趟運費50%作為違約金。 

(3) 乙方實際到場裝貨車輛車牌號應與卸貨車牌號一致，如不一致的，將扣款新台幣壹拾萬元/每

次。 

3.2 乙方駕駛員在發車前必須對車輛狀況，車廂上鎖、車廂內必須乾淨無污染水漬異味，封

車等事項進行檢查，確保隨車安全設備攜帶齊全，包括但不限於反光衣、安全警示牌、

輪擋、滅火器等，未符合規定者，將扣款新台幣伍百元/次，並得連續開罰，直到乙方改

善。如因此給甲方造成損失的，乙方還應當承擔全部損失。 

4、合作駕駛員 

4.1 乙方為甲方提供運輸服務的駕駛員須持有滿足駕駛車型要求的駕駛執照，並保證在合作

期內持續有效。 

4.2 乙方出入甲方或甲方客戶廠區應遵守廠區進出管制規定，並愛惜甲方或甲方客戶所有或

持有之物品。乙方駕駛員如有破壞、盜取甲方或甲方客戶處所有或持有之物品，或其他

損及甲方或甲方客戶權益時，乙方應負物品價值之5倍賠償及甲方或甲方客戶因此所生之

所有損失，並須立即更換該員，且甲方有權視情況終止本合約，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

絕，乙方須承擔甲方調度其它車輛差價總額作為違約金。 

4.3 乙方駕駛員須配合甲方現場人員合理的指揮調度，如有大聲咆哮、言語威脅、攻擊甲方

現場人員等行為，甲方有權要求更換駕駛員，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且該遭撤換之

駕駛員不得再參與轉運甲方其他路線之貨物運輸。 

5、運能保障 

5.1 乙方負責運輸之人員及車輛，應於約定時間(依照甲方要求之指定衛星定位系統時間為準)

前(表定發車時間前30分)準時到達甲方指定抵達疊貨地點。乙方人車未能與約定時間抵達

指定疊貨地點，甲方將以郵件或APP方式告知乙方進行扣款，須依本項罰款如下： 

(1）發車時間前30分：該車次價金10% 

(2）發車時間逾30分：該車次價金30% 

(3）發車時間逾60分：該車次價金50% 

(4）發車時間逾90分：該車次價金70% 

(5）發車時間逾120分：該車次價金100% 



5.2 乙方承接後不得以任何理由，如車輛保養、車輛故障、人員休假、漏派車等(包括但不限

於)拒絕運送甲方貨物。如乙方因故未能承載運輸任務，除按取消(不給付該趟運費)處理

之外，加計扣款當趟運費50%作為違約金，另乙方須承擔甲方調度其它車輛差價總額作為違

約金。 

5.3甲方與乙方約定車輛後，甲方若因路線規劃取消該路線之使用，則須支付違約金予乙方。

違約金計算方式如下： 

(1) 發車日前一天18:00後及當日通知取消或抵達現場無貨(空車趟)：當趟運費50%作為違約金。 

(2) 發車日前一天18:00前通知：當趟運費30%作為違約金。 

(3) 發車日前兩天(含以上)通知：無須支付。 

6、運輸操作 

6.1 對於甲方與乙方約定線路的運輸任務，均通過甲方系統工具下發，乙方須按照運輸任務

需求及時指定參運車輛及駕駛員嚴格執行。乙方如有虛假操作或資料作假，將扣款新台

幣伍佰元/每次，並得連續開罰，直到乙方改善。 

6.2 乙方執行運輸任務時，應確保空車停靠至甲方指定場地裝貨。在執行甲方貨物運輸期間，

不得在車輛上拼裝非甲方貨物，同時應配備適當輔助設備對貨物進行固定防止因碰撞而

破損。 

6.3 乙方車輛到達甲方場地後，需按要求停放至指定位置卸車，卸車完成後，乙方駕駛員需

檢查車廂內是否遺漏甲方貨物，未經甲方允許，乙方車輛駕駛員不得以任何理由攜帶甲

方貨物離開甲方場地。 

6.4 發車前，乙方駕駛員應確認車廂內（或周邊）無人員與設備;停等裝卸貨期間不得私自挪

動車輛，影響車上裝卸人員和貨物安全，如乙方駕駛員私自挪動車輛造成甲方人員或第

三人傷亡、甲方貨物損失和場地設施損壞的，由乙方承擔完全賠償責任。 

6.5 乙方執行運輸任務時，如有超速或因乙方引起任何遭受主管行政機關裁罰情形，其責任

歸屬為乙方。如在甲方場地裝卸貨期間(非等待時間)遭主管行政機關裁罰，則由甲方支

付其費用。 

6.6 如乙方發現所載之貨品超過車輛裝載重量而提醒甲方，甲方現場人員依舊要求裝載，則甲

方需支付超載費用(不含乙方為閃避地磅站所產生的費用)。 

7、運輸時效 

7.1 乙方駕駛員不得在途中繞行或無故停車從事與運輸任務無關事項，如發生將扣款當趟運費

50%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7.2 凡甲方交運予乙方運送之貨品未能於約定時長內完成運送者，即為運送遲延。但因不可抗



力(須檢附證明)或因甲方之過失而致者，不在此限。當因乙方原因導致運送遲延之情況下，

將扣款當趟運費50%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7.3 當乙方運輸任務車輛在運輸過程中發生故障、交通事件或其他異常事件無法繼續行駛時，

乙方應當在30分鐘內以甲方指定聯系方式（APP、電話），報告事件情況及對貨物運輸的

影響範圍，並及時派出應急車輛執行剩餘路段服務。乙方仍須於60分鐘內調配車輛支援貨

物運輸，如導致到車晚點逾60分鐘，須依本項罰款以下： 

(1)61 分至 120 分鐘，賠償當趟路線運費二分之一，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2)121 分至 180 分鐘，賠償當趟路線運費全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3)181 分鐘以上，賠償當趟路線運費兩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7.4 如乙方對甲方系統監控時間存在歧義，須運輸任務完成後7日(含)向甲方提出舉證材料。 

8、貨物安全 

8.1 乙方對於應送貨品之滅失、毀損或遲到，須負責任。但乙方能證明係因不可抗力或因運

送貨品之性質或因甲方或受貨人之過失而致者，不在此限。 

8.2 如甲乙雙方運輸任務中約定，執行整車運輸任務時，需提供裝卸貨服務時，快件裝卸需

按照“大不壓小、重不壓輕、易碎件單獨碼放、先出後進原則碼放、木不壓紙原則處理，

嚴禁野蠻操作。  

8.3 凡甲方交運予乙方的運送貨品發生包括但不限於送錯地址、點交貨品錯誤或點交件數不

符等，均為運送錯誤，將扣款新台幣伍佰元/每次，並得連續開罰。但因甲方提供資料錯

誤導致運送錯誤則不在此限。惟發生運送錯誤之貨品，乙方需立即主動前往取回，並儘

速於約定時間內運送或補送完畢;若因甲方過失而需重新運送或補送之運費依照該路線

運費比例計算支付。 

9、違約責任 

9.1 如乙方未按甲方標準執行合作要求的，已有明確處罰標準的按標準執行，如無明確處罰標

準者，仍均適用當月第一次發生扣款該路線單次運費二分之一，第二次扣款該路線單次運

費全額，第三次(含以上)則扣該路線單次運費兩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合約期間該路線

就同一種情形於同一月份出現3次或連續2個月累計出現4次的，甲方並有權單面終止涉事

線路合作。 

10、線路調整 

10.1 甲方得以調配乙方任務路線、時間、串點需求，甲方需提前1日告知，甲方如已善盡提前

告知之責，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載。若乙方拒絕配合甲方調配路線及運送需求，則甲方

得於通知乙方後，立即中止該路線運送之需求，不需另負賠償責任，且乙方須承擔甲方調



度其它車輛差價總額作為違約金。 

11、費用結算    

11.1 當乙方至指定抵達地點，若因甲方要求進行額外任務需求或等待裝卸車，則等待時間之

計算方式為逾1小時計算，未滿1小時則不另行計費。 

     例：逾甲方表定停等時間1小時，計入待時費。 

         實際離場時間因甲方場地或其它因素距甲方定訂離場時間逾1小時，計入待時費。 

11.2 串點費、國定假日加班費計入車趟取消費用或違約扣款的計算。 

      例：執行當日為國定假日，國定假日班費1,500元、車趟費用11,000元，串點費用500元，合計

13,000元，若甲方臨時取消車趟或乙方因違反本合約需以當趟運費計罰時，則以13,000元

加計處罰比例計算相關費用 

11.3 手工疊貨費不列入車趟取消費用或違約扣款的計算。 

11.4 3.5噸車型不得請求手工疊貨費。 

11.5 車趟臨時調整串點之路線費用以實際執行車趟起迄點作為趟次費用計算。 

     例1：以桃轉-彰轉-南轉路線為例，原路線車趟費用11,000元，串點費用500元，合計11,500元，

當日至桃轉載貨，現場臨時調整取消南轉，因此已無串點需求，且因車趟費用僅看起迄點，

故甲方僅需支費桃轉至彰轉之車趟費，南轉及串點費用則無需支付。 

例2:以桃轉-彰轉路線為例，原路線車趟費用9,000元；桃轉-南轉路線車趟費用11,000元 

當日至桃轉載貨，現場臨時調整增加南轉，故當日車趟費用即為11,000元，且因調整路線

後乙方需前往2個地點，故甲方需支付串點費用500元，因此甲方當趟應支付的費用即為

11,500元(桃轉-南轉路線費用11,000元+串點費500元) 

12、付款方式 

12.1 乙方應於每月月底前檢具當月份之費用先行郵件確認，隔月5號前寄遞經甲方相關人員簽

核認可之派車單總額及明細並連同開立前一月份總運費開立發票送交甲方核對請款。甲

方將於收到發票後，於25日匯出款項給予乙方。若因乙方逾5號始提供相關資料，抑或資

料有誤、未完善者，則不在此限。 

      例:乙方於1月31日以郵件提供1月總費用供甲方先行核對。並於2月5日前寄遞派車單及發票予甲

方。經甲方審核無誤後，甲方於2月25日滙出款項給予乙方。 

13、安全管理 



13.1 甲方有權對乙方人員在工作中違反有關安全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的行為予以制止、糾正

或勒令其停止作業，並督促乙方進行安全隱患整改。 

13.2 甲方有權及時了解乙方發生的安全事故，以及要求乙方進行調查、處理。 

14、個資保護條款 

乙方因執行本合約，而知悉或持有甲方所有之個人資料時，乙方或其所屬人員、履行輔助人

等均應遵守以下約定： 

14.1 乙方僅得於甲方指示及履行本合約之必要範圍及期間內，蒐集、處理或利用基於本合約

所取得之所有個人資料。 

14.2 除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乙方不得有以下行為： 

(1) 複委託第三人執行本合約； 

(2) 委由第三人蒐集、處理或利用乙方基於本合約所取得之所有個人資料； 

(3) 利用甲方所提供或因執行本合約所蒐集個人資料及檔案進行行銷或商業推銷等相關

活動； 

(4) 以任何方式或形式逕自複製、留存個人資料或以任何方式使第三人知悉， 

(5) 從事任何逾越本合約範圍之蒐集、處理或利用，包括但不限於結合乙方原本所保有之

個人資料及檔案，再為處理或利用。 

(6) 其他任何未經甲方書面允許之行為。 

14.3 乙方就保有之所有個人資料應採行以下，包括但不限於採取適當安全措施、防止個人資

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乙方同意，甲方得針對乙方之個人資料安全維護

措施執行狀況進行確認，並將確認結果記錄之；必要時，甲方得派員進行實地訪查或委

託專業人員進行查核，乙方應予配合。因此而衍生之相關費用，均由乙方支付。甲方查

核後，認有缺失，得請乙方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甲方得立即以書面終止本合約。 

14.4 乙方履行本合約，於接獲個人資料當事人行使權利時，應配合提供必要資料或說明，並

作成紀錄，於有疑義時應即時通知甲方協助處理，並留存所有紀錄以供甲方查核。 

14.5 緊急事故通知義務： 

(1) 乙方如遇有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洩漏或其他侵害之情形或任何違反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相關法令之情形時，應立即通知甲方並採行必要措施以防止損害

擴大；若甲方認為有必要時，得介入進行調查，乙方應予配合。乙方於查明後，應將

違反情形(包括個人資料被侵害之事實)、涉及個資範圍、已採行及預定採行之補救措

施，經甲方同意後，依法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因調查、採取因應及補救措施、通

知當事人而衍生之相關費用，由乙方支付。 



(2) 未經甲方同意，乙方應嚴守保密義務，不得對外發言或透露事故之任何訊息。 

14.6 個人資料之刪除或返還義務： 

(1) 於履約期間，甲方得隨時要求乙方將執行本合約業務而蒐集、處理或利用之個人資料

返還甲方或予以刪除，且不得留存任何備份。 

(2) 本合約終止或解除時，乙方應刪除或銷毀因履行本合約而保有之個人資料，且應返還

個人資料之載體及移除存取資料之權限；並提供刪除、銷毀、返還個人資料之時間、

方式、地點等紀錄。 

(3) 前款刪除、銷毀作業，甲方於必要時，得實地查訪，乙方應予配合。前款返還，乙方

得以交付甲方指定之第三人為之。 

14.7 違約責任： 

(1) 乙方或其所屬人員、履行輔助人等違反本個資條款任一約定時，視為乙方之違約行為，

乙方應與其所屬人員、履行輔助人等對所有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 

(2) 乙方或其所屬人員、履行輔助人等若違反本個資條款任一約定時，經甲方以書面通知

限期改正，逾期仍未改善者，甲方得立即以書面終止本合約。 

(3) 甲方若因乙方與其所屬人員、履行輔助人違反本個資條款任一約定而受有損害時，乙

方與其所屬人員、履行輔助人應負一切民刑事責任，並賠償甲方一切損失（包含但不

限於甲方因此所受有之損害、甲方因此對第三人所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罰鍰、罰金、

訴訟費用、律師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等）外，甲方並得請求乙方給付新台幣 50 萬元整

之金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14.8 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其他法律或

其他法規命令規定辦理。 

14.9 本個資條款永久有效，不因日後本合約無效、解除、終止或屆滿而受影響。 

15、其它條款 

15.1 如本合約生效前雙方已發生交易的業務，本合約自動適用於此前發生交易的業務及對應

的業務服務條款和補充協議。 

15.2 合約期間，如因情事變更或乙方有違反本合約之約定事項時，甲方得於3天前通知乙方

後終止本合約。 

15.3甲乙雙方不因本合約之簽署而產生代理或任何僱傭關係。任一方當事人非經另一方事先

書面同意，不得將本合約權利義務之一部份或全部讓予第三人，惟甲方移轉其關係企業

除外；本合約一經合意轉讓，應對任一方之受讓人均有約束力。在本合約有效期間內，



任一方若有組織變更或與其他公司合併之情事，本合約對變更後之新組織或合併後存續

之公司仍為有效。 

15.4 乙方因運送作業不慎或因車輛事故導致貨品損害、遺失、運送遲延、運送錯誤等情形，乙

方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因此而產生之一切責任與甲方無涉。 

15.5 除本合約另有約定外，因乙方違約所生之賠償金、罰款(包含但不限於違約金、扣款、

懲罰性違約金、賠償金…等)，甲方得於應付予乙方之款項中逕行抵扣。 

15.6 本合約附件與本合約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合約未約定的內容以附件約定的為準，本合

約與附件不一致的部分以附件約定的內容為準。如本合約約定有未盡事宜，雙方應及時

簽訂補充協議約定。補充協議為本合約的組成部分，與本合約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對本

合約所為任何修正、更改、修改或終止、擴張、更新、增刪(包括但不限於)之約定，非

經甲方授權代表簽署確認並以書面為之，對於甲方不發生效力。甲方於本合約有效存續

期間內有權修改本合約，惟甲方應於修改前通知乙方。 

15.7 如甲乙雙方就本合約發生爭議，應以友好原則協商解決，如不能協商一致，甲乙雙方同

意以甲方所在地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6、附件 



本合約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正本壹份。 

甲方：台灣順豐速運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章學芬 

 

地 址：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56號2樓 

電 話：02-77461866 

統一編號：28483484 

 

 

 

 

乙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